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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比赛时间：
     2019年4月11日上午8:30——12:00   
二、比赛地点：旗山校区西区田径运动场
三、比赛单位：三办、经济学系、国际经济与贸易系、工商系、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系、金融与投资学系  
四、比赛项目
1．篮球定点投准（每队8人）
地点：西区篮球场
规则：男、女队员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投篮区，三分线外投中计3分，罚球线投中计2分，合理冲撞区投中得1份，每人投5粒球，以全队进球累计计分后确定比赛名次。
2.跳绳（每队8人）
规则：2人摇绳，1人跳绳。跳绳队员须排队依次参加并循环轮换（跳“8字”绳），90秒钟内计算跳绳总次数，每队按总次数累加，确定比赛名次。
3.赶猪跑（每队8人）
规则：比赛开始前，比赛器材置于起跑线后。裁判发令后，各队参赛队员用一根体操棍拨动大小两球（篮球和排球），将"猪"（篮球和排球）赶向"猪栏"。赛程为30米（可自行规定），以参赛队员将“猪”（篮球和排球）全部赶进“猪栏”为计时停止，用时少者名次列前。
五、比赛赛规则
1.教职工以系、办为单位组队，参赛单位不得弃权,60周岁（1960年1月1日后出生）以下的教职工都应参加。
2.共设3个集体项目，参赛队员男女不限，但每个队员原则上限参加2个项目。
3.项目成绩，第一名10分，第二名8分，第三名6分，第四名5分，第五名4分，第六名3分。
4.出勤率计分（可并列），第一名10分，第二名9分，第三名8分，第四名7分，第五名6分，第六名5分。为保证考勤的客观性，各单位工会委员交叉考勤。每队总成绩＝项目得分＋出勤率计分得分，按照总分高低排定名次。
六、奖励办法
设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1名、三等奖2名，分别给于1200元、1000元、800元奖励。
七、相关要求与说明
1.请各单位组织尽可能多的队员参赛。
2.每个参赛单位，按非课堂教学超工作量50个学时，所有参赛队员记为参加学生活动一次。
3.若比赛时间因故改期，另行通知。
4.队员参赛时，请穿运动鞋和服装，注意比赛安全。
5.4月12日下午16:00，获奖单位各派一名老师领奖。
6.本规程由院工会负责解释。
八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刘福文老师  电话：2286793








